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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华域汽车电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新能源汽车配套驱动电机产能建设项目 

项目简介 

1）企业概况 

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系上汽集团下属华域汽车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科工集团下属航天科工海鹰集

团有限公司及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公

司，注册地为上海,主要研发、生产、销售各类车用电

机及其控制系统。 

2）项目背景 

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金闻路88号

厂区内已建设年产37500台各类驱动电机及控制系统项

目。由于新项目量产的需求，而金闻路88号厂区无扩容

面积，故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在宝山工业园区内

注册子公司“华域汽车电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即

建设单位）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租赁原太平洋机电（集

团）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宝山工业园金石路881

号的现有2幢厂房作为生产基地，进行新能源汽车配套

驱动电机的生产（即本项目）。 

建设单位于2018年10月15日取得了上海市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证明（上海市宝山区经济委员会，上海代码

310113MAIGNOTY120181D230 9001）。 

建设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金石路881号2幢厂房 

建设项目存

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本项目在生产运行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职业病危害因素 

噪声、高温、工频电场、激光辐

射、紫外辐射、电焊烟尘、矽尘、

铜烟、臭氧、氮氧化物、一氧化

碳、四乙烯五胺、三乙烯四胺、

苯酚与甲醛和缩水甘油醚的聚合

物、双酚A与环氧氯丙烷的聚合

物、羟基封端的聚二甲基硅氧烷、

甲乙酮肟、甲基丙烯酸酯类、乙

烯基甲苯、矿物油、乙醇等 

本项目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噪声、粉尘、工频电场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 - 

现场调查、采样、检

测的专业技术人员 
霍婷婷、杨明进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凌国华、汪涛 

现场调查、采样、检

测的时间 
2018.10.19（类比项目调查） 

评价结论与

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2. 本项目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拟采取相应

的防护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项

目基础资料，得出以下评价结论： 

1）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项目结合生产工艺采取了

防尘毒、防噪声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拟采取的防护

措施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和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GBZ/T194-2007)等的相关要求。 

2）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公司拟为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符合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2008）的要求。 

3）应急救援措施：建设单位建立有应急救援预案，拟

在各装配间和办公区设置急救药箱，但绝缘处理间未见

洗眼装置的相关设计，部分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

准》（GBZ1-2010）的要求。 

4）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生产工艺自动化程度

较高，各作业区域相对分隔，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2010）的相关要求。 

5）建筑卫生学：本项目所在的车间采用自然采光和人

工照明相结合的采光方式；准备车间的原料仓库、成品

仓库拟采取自然通风，绝缘处理间拟采取全新风送风+

机械排风的通风方式，办公区域、检验间 1/2、返修间、

台架检测间、休息室等拟采取全新风送风的通风方式。

车间设计照度值、换气次数、气流组织等建筑卫生学参

数符合《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 GB50019-2015 ） 、 《 建 筑 照 明 设 计 标 准 》

（GB50034-2013）等标准的相关要求。 

6）本项目利旧使用的辅助卫生用室配置合理，数量足

够，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

相关规定。 



7）职业卫生管理：本项目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由人力

资源部负责，配有 2 名专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建设

单位制定有较完善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8）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本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投

资概算约 340 万元，具体包括防护设施及维护保养、职

业卫生培训、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职业卫生“三

同时”费用、职业健康监护、个人防护用品配置、应急

救援设施配置等，能满足本项目需求。 

本报告提出了针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化学品储存和管

理、职业卫生培训、职业健康检查以及职业卫生管理等

方面的相关建议。 

通过各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本项目拟采取的职业卫生

防护措施是可行的；若在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阶段能够

认真落实拟采取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和本报告提及的

各项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建议，保证职业卫生资金的投

入，项目投产后加强职业病的防治管理，本项目在正常

运行情况下，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是可以预防和

控制的，本项目从职业病预防的角度来考虑是可行的。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1）针对应急救援设施的建议 

绝缘处理间的滴漆工艺拟使用浸渍树脂，人员在物料投

加时可能因操作不当造成化学品溅入眼中，建议建设单

位按《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要求增设不断水的应急洗眼装置。洗眼设施

应有清晰的标识，并按照相关规定定期保养维护以确保

其正常运行；冲淋、洗眼设施应靠近可能发生相应事故

的工作地点，服务半径一般在 15m范围内，需保证在发

生事故时劳动者能在 10 秒内得到冲洗。建设单位还应

根据本项目可能发生的职业病危害事故进一步完善公

司的应急救援预案。 

2）化学品储存及使用和管理建议 

（1）项目中化学品的储存应由专人负责管理；使用的

化学品应根据生产需求及计划，按照最低量进行购买、

储存、登记。 

（2）隔离存放：应根据化学品的不同类别和性质进行

隔离存放，以避免发生火灾、爆炸等情况。不相容化学

品清单，请参考化学品禁忌配伍表。化学品使用结束后，

应返回至原地点进行存放。甲乙类化学品存放时，应远



离火源或易燃材料。所有具有腐蚀性的化学品的存放高

度不应高于平视的视线高度。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有

害废物，应使用专用密闭容器储存，并交由专业机构集

中处置。 

（3）购入、使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化学品材料前，

应当要求供应方提供中文说明书。说明书应当载明产品

特性、主要成份、存在的有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危害后

果、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职业病防护以及应急救治措施

等内容。产品包装应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

明。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执行标准文件等均应存档，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应同时存放在相应的物料使用、

存放等区域，并对职工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

安全标签和掌握有关应急处理方法、自救措施以及安全

使用化学品的能力。 

（4）对生产中所使用的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料、产

品，要做到严密包装，用具、器材、容器应坚固，符合

运输安全要求，防止在运输中破损、外逸或扩散。 

3）职业卫生培训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

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121号的

要求，建设单位应做到如下几点。 

（1）应当建立职业卫生培训制度，保障职业卫生培训

所需的资金投入，将职业卫生培训费用在生产成本中据

实列支。要把职业卫生培训纳入本单位职业病防治计

划、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体系，制定实施方案，落

实责任人员。 

（2）要建立健全培训档案，真实记录培训内容、培训

时间、训练科目及考核情况等内容，并将本单位年度培

训计划、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

培训证明，以及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职业病危害

监测人员培训情况等，分类进行归档管理。 

（3）要根据行业和岗位特点，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

训内容和培训学时，没有能力组织职业卫生培训的用人

单位，可以委托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卫生培训。主要培训

内容如下： 

a.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结

合行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



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学时。 

b.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

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

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职业病危害

监测人员的培训，可以参照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要求执

行。 

c.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

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

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

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

生保护权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8 学时，

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4 课时。 

d.以上三类人员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用人单位应用

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岗导致劳动

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要对劳动者重新进

行职业卫生培训，视作继续教育。 

4）职业健康检查 

根据调查资料，该企业能够按照相关要求开展职业健康

监护工作，类比项目的体检人数覆盖全部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岗位，职业健康检查率为 100%，检查项目符合实

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在本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

可依照现有的要求继续做好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

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之劳动者。 

5）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在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

和中文警示说明等。 

技术审查专

家组评审意

见 

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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